
农工党中央机关2021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公告

根据公务员法和公务员录用有关规定，现将农工党中央机关2021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面试人员名单（见附件） 

二、面试安排

（一）面试时间                             
面试时间为2021年2月25日。面试于当日上午9:00开始。请所有参加面试人员于面试当天的上午8:00前报到，截至面试当天上午8:30没有进入候考室的考生，取消考试资格。

因疫情防控需要，现场检测体温、验证入场时间较长，请考生合理安排到达考点时间，以免错过入闱封闭时间。

（二）面试报到地点

农工党中央机关办公楼（北京市东城区安外大街55号，蒋宅口路口西北角）。

（三）面试形式

面试将采取现场面试方式进行。按照职位要求，面试当天同时进行专业能力测试。

（四）有关事项

面试当天对考生资格进行复审，请考生面试当天提供以下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1）本人身份证、学生证或工作证。

（2）公共科目笔试准考证。

（3）考试报名登记表（贴好照片，如实、详细填写个人学习、工作经历，时间必须连续，并注明各学习阶段是否在职学习，取得何种学历和学位）。

（4）本科及以上各阶段学历、学位证书。

（5）工作经历证明材料。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过的考生，需提供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基层工作经历证明，并注明起止时间和工作地点；在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单位工作过的考生，需提供相应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保材料。

（6）除上述材料外，考生需按照身份类别，提供以下材料：

应届毕业生提供所在学校加盖公章的报名推荐表（须注明培养方式）以及成绩单（加盖所在学校教务处公章）。

社会在职人员提供所在单位盖章的报名推荐信，现工作单位与报名时填写单位不一致的，还需提供离职相关材料。

留学回国人员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考生须保证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真实、准确。与报考条件不符、报考信息或有关材料不实的，将取消面试资格。

三、关于体检和考察

（一）综合成绩计算方式
综合成绩=（笔试总成绩÷2）×50% + 面试成绩×35%+专业能力测试成绩×15%。 

（二）体检和考察人选的确定

参加面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达到3:1及以上的，面试后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1:1确定体检和考察人选；比例低于3:1的，考生面试成绩应达到其所在面试考官组使用同一面试题本面试的所有人员的平均分，方可进入体检和考察程序。

（三）体检

体检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体检须空腹）。体检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免冠二寸彩色照片两张参加体检，体检费用由农工党中央机关承担。对在体检过程中弄虚作假或者隐瞒真实情况致使体检结果失真的考生，一经查实，取消录用资格。

（四）考察

采取个别谈话、实地走访、审核人事档案、查询社会信用记录、同本人面谈等方法进行。

    四、注意事项

1.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求，参加面试的考生须严格落实北京市及考生所在地关于疫情防控各项要求。请考生及时掌握当地及北京疫情有关情况，重点关注购票、进京等疫情防控要求，合理安排行程，自行安排食宿，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如有相关情况，请及时与我们联系，以免耽误面试。

参加面试的考生报到时须提供健康码绿码（当天提前截图保存）、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行大数据行程卡绿码（当天提前截图保存）等信息。面试签到前，考生应自备口罩，按要求检测体温，如发现有不如实报告个人情况的考生，取消录用资格。凡有可疑症状或者异常情况的考生，将结合实际情况另行安排。

2.参加面试人员所提供的证件和资料必须真实、准确，对提供虚假材料的，取消其面试资格。

3.参加面试的考生严禁携带通讯设备进入面试考场，严禁泄露试题相关内容。

4.请考生保持通讯畅通，确保准时参加考试。
    联系电话：010-84111834、84111906                   

传    真：010-84111834

欢迎各位考生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

附件：面试人员名单    

农工党中央组织部

2021年2月19日

附件：

面试人员名单

（按准考证号排序）

	职位名称及代码
	进入
面试
最低
分数
	姓 名
	准考证号
	面试时间
	备 注

	宣传部

信息处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

（100110001001）
	110.20
	郭思文
	037111012500620
	2月25日
	

	
	
	马腾波
	037111013901617
	
	

	
	
	张艳芝
	037111025401607
	
	递补

	
	
	侯振英
	037111050801427
	
	

	
	
	付美玲
	037111059601111
	
	递补

	
	
	张晶晶
	037111060801128
	
	递补

	
	
	贺鹏艳
	037111081200501
	
	

	
	
	刘  强
	037113010105124
	
	

	
	
	蔡  偲
	037132010404102
	
	

	
	
	张君胜
	037141010404713
	
	



